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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深圳市中科鼎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的基本情况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或“公司”）于

2016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拟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创资本投资”）出资2.5亿元人民币发起设立的深

圳市中科鼎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鼎泰”或“产业

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基金规模为10亿元人

民币，其中中科创资本投资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2.5亿元人民币，占基金

规模的25%。2017年1月12日，中科创资本投资与深圳市聚海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聚海盛世”）签署了《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

聚海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合作设立产业基金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聚海盛世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500万元。2017年1月13日该产业投

资基金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2

月29日、2017年1月18日公告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拟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和

《关于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二、调整事项 

经中科创资本投资与聚海盛世协商，中科鼎泰募集资金总规模由 10 亿元人

民币调整为不高于 4 亿元,中科创资本投资出资额拟由 2.5 亿元调整为 1 亿元。

上述事项已经 2017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审议通过，

同日，中科创资本投资与聚海盛世签署了《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深

圳市聚海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合作设立产业基金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 

1、根据双方对产业基金业务前期发展所需资金的测算，经双方协商一致，

同意将产业基金募集总规模调整为不高于 4亿元，视项目进展情况分批出资； 

2、深圳市中科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拟出资 1 亿元，剩余基金份额由其他投

资者认缴，采用认缴制，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实际投资步骤需要通知出资； 

3、如果上述出资不能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各方可以考虑增加后续投资

或另行设立新的产业基金开展业务。 

4、补充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并经中科新

材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三、调整出资额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此次中科创资本投资对产业投资基金的出资为自筹资金，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目前该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活动正在平稳有序地按计划

推进。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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